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5年11月2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依据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处罚文书号
	备注

	1
	福建星榕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5年 8 月 5 日对福建星榕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筑用砂石及预拌砼生产项目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建筑用砂石及预拌砼生产项目压滤机产生的泥渣工业固体废物露天堆放在厂区西北侧未硬化的地面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十项、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人民币壹拾柒万壹仟元整（17.1万元）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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